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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九 日 會 議 摘 要  

與 會 成 員    

主 席  ﹕  賴 錦 璋 先 生  

 

成 員  ﹕  陳 黃 麗 娟 博 士  

  何 建 宗 教 授  

  何 百 川 先 生  

  梁 陳 智 明 女 士  

  盧 慧 蘭 女 士  

  單 仲 偕 先 生  

 

因 事 缺 席 者  ﹕  洪 丕 正 先 生  

  林 雲 峰 教 授  

  戴 希 立 先 生  

  黃 紹 倫 教 授  

 

列 席 者  ﹕  環 境 局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(可 持 續 發 展 )廖 懿 珍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城 市 規 劃 師 (可 持 續 發 展 )潘 念 雪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可 持 續 發 展 )譚 惠 娟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1 陳 國 衞 先 生  

  環 境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2 梁 嘉 桓 女 士  

  環 境 局 候 任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2 黃 藝 蕾 女 士  

 

秘 書  ﹕  環 境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(可 持 續 發 展 )陳 秀 芳 女 士  

 



譯 本  

E P S C _ 9  J u l y  2 0 1 0 _ D i g e s t  ( C h i n e s e ) . d o c    
2

第 1 項  —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

 

成 員 在 會 上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成 員 得 悉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科 會 把 不 記 名

的 會 議 摘 要 上 載 網 站 ， 供 市 民 瀏 覽 。  

 

第 2 項  —  續 議 事 項  

 

成 員 得 悉 ，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( 基 金 ) 第 七 輪 撥 款 的 五 宗 申 請 ， 經 可 持 續

發 展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成 員 審 閱 後 ， 全 部 獲 委 員 會 核 准 。 核 准 申 請 詳 情

載 於 議 程 第 3 項 第 05/10 號 文 件 。  

 

成 員 亦 得 悉 ， 兩 個 續 議 事 項 ， 即 進 一 步 討 論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傳 媒 推

廣 活 動 ， 以 及 由 教 育 局 講 解 新 課 程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教 育 ， 會 納 入 下 次 會

議 議 程 。  

 

第 3 項  — “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金 － 第 八 輪 撥 款 申 請 的 開 展 ＂ (第 05 /10 號 文

件 )  

 

成 員 得 悉 ， 基 金 第 七 輪 撥 款 申 請 結 果 已 在 二 零 一 零 年 七 月 二 日 的 傳 媒

午 餐 會 中 公 布 ， 並 得 到 傳 媒 廣 泛 報 導 。 成 員 隨 後 討 論 下 一 輪 ( 第 八 輪 )

撥 款 申 請 的 優 先 範 疇 ， 並 通 過 下 一 輪 撥 款 申 請 以 「 氣 候 變 化 」 為 主

題 。 屬 優 先 範 疇 的 申 請 ， 將 獲 較 高 評 分 ， 而 評 審 亦 會 着 重 申 請 項 目 能

否 動 員 社 會 各 界 參 與 。 成 員 通 過 下 一 輪 申 請 ( 預 定 二 零 一 零 年 八 月 十

八 日 展 開 )的 暫 定 計 劃 。  

 

第 4 項  — “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和 活 動 的 最 新 進 展 ＂ (第 06 /10 號 文 件 )  

 

成 員 得 悉 二 零 一 零 年 五 月 二 十 日 的 「 共 建 未 來 ︰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營 商 之

道 」 研 討 會 已 結 束 ， 並 同 意 安 排 妥 善 。 成 員 提 議 可 讓 參 加 者 有 更 多 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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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交 流 及 在 時 間 管 理 方 面 應 進 一 步 掌 握 ， 在 日 後 同 類 活 動 亦 可 邀 請 更

多 中 學 和 大 學 參 與 。  

 

成 員 隨 後 討 論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可 改 善 之 處 ， 並 同 意 學 校 要 求 的 研 討 會 ／

工 作 坊 課 題 ， 應 盡 量 與 相 關 持 份 者 伙 伴 作 適 當 的 配 對 。 為 方 便 學 校 把

學 校 外 展 計 劃 編 入 校 曆 ， 下 一 期 計 劃 可 提 早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或 六 月

發 出 邀 請 信 。 成 員 亦 同 意 把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每 場 工 作 坊 向 持 份 者 發 放 的

津 貼 由 2,000 元 增 至 4,000 元 。  

 

成 員 知 悉 其 他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和 活 動 的 進 展 。  

 

第 5 項  —  其 他 事 項  

 

成 員 建 議 秘 書 處 預 早 兩 個 月 與 成 員 確 定 會 議 日 期 。  

 

第 6 項  —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
秘 書 處 稍 後 會 告 知 成 員 下 次 會 議 的 確 實 日 期 。 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 

 


